
 

保修声明 

 

禧玛诺(上海)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禧玛诺”）向消费者保证：

在保修期内，对由禧玛诺授权的「禧玛诺店中店」和「禧玛诺维修服务中心（SSC）」

销售的所有附有保修卡的禧玛诺产品，如确属产品零件材料及工艺方面的质量问

题，可享受禧玛诺提供的保修服务。 

 

消费者如需保修，请必须将零件和由「禧玛诺店中店」或「禧玛诺维修服务

中心（SSC）」盖过章的购物发票，保修卡(客户部分)和保修标签一起送往禧玛诺

店中店或禧玛诺维修服务中心（SSC）。禧玛诺有权选择修理或者更换且禧玛诺所

承担的唯一责任仅限于进行产品修理或者更换产品。保修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费由

消费者自己负担。保修年限及范围请具体参阅“保修年限及范围”。 如果您在保

修期外需要维修服务，禧玛诺店中店或禧玛诺维修服务中心（SSC）将收取相应

的零件、手工和运输费用。 

 

整车上装有的禧玛诺零件如需维修，请直接和自行车生产厂商或销售商取

得联系。对于从其他途径或/和其他国家购得的产品，请直接和销售商联系。 

 

本保修声明如果和中国现行法律相冲突，以法律为准。禧玛诺保留对上述条

款进行部分或全部修改的权利,无需提前声明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保修年限及范围 

 

保修年限自发票开具之日起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符合以上保修声明规定的产品, 但如属下列情况之一引起的损坏，也不属于

保修范围： 

1、因改装、忽视或保养不当，用于比赛或者商业目的，或因误用或者滥用，或

因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坏； 

2、运输过程中发生的损坏（请直接联系承运商）； 

3、不合理的安装、调试或维修导致的产品损坏； 

4、非材料或工艺方面原因引起的损坏，如因消费者使用方法不当而产生的损坏； 

5、产品外观和表面变化而产生的损坏, 且该损坏不对产品的功能产生影响的； 

6、非经禧玛诺指定的修理点维修、安装等产生的损坏； 

7、产品的正常损耗。     

禧玛诺(上海)自行车零件有限公司 

       2008 年 1 月       

3 年保修 

1、 DURE-ACE 

2、 XTR 

2 年保修 

1、ULTEGRA, 105, TIAGRE 

2、SAINT, XT, HONE, LX, 

Deore, DXR 

3、ALFINE 

 

1 年保修 

1、 脚踏、鞋类产品 

2、 轮组 

3、 Alivio, Acera, SORA, 2200 


